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 8月14日
         府行救字第1140091953 號
訴願人：莊o欣           臺中市太平區oooo街o巷oo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3年12月16日投環局綜字第1130030645號函併附裁處書之處分，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113年3月14日接獲陳情資料，訴願人113年3月12日下午6時11分駕駛機車(KoG-ooo)於南投市復興路478號有亂丟垃圾行為，影響環境衛生，原處分機關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款規定予以告發，並函請陳述意見，訴願人陳述意見略以：「當事人於113年3月12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係在無人支援且身心俱疲下將之前家中垃圾放入南投省立醫院垃圾子母箱內，為求照顧重病兄長而做出的無心之過，表達深深歉意，請能依情理法酌情考量，給予改過之機會。」，經原處分機關審認陳述理由並無法阻卻違規之事由，爰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0條第3款及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罰鍰準則第2條第1項第1款暨附表一規定(汙染程度A=1、汙染特性B=1、汙染程度C=1、罰鍰下限=1,200元：罰鍰金額= A×B×C×罰鍰下限= 1×1×1×1,200元=1,200元)，裁處罰鍰新臺幣1,200元。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下列行為：一、隨地吐痰、檳榔
    汁、檳榔渣，拋棄紙屑、煙蒂、口香糖、瓜果或其皮、核、汁、
    渣或其他一般廢棄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千
    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
    者，按日連續處罰：……三、為第二十七條各款行為之一。」
    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1款、第50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同法第63條之1第1項規定：「依本法處罰鍰者，其額度應依
    污染程度、特性及危害程度裁處；其裁罰準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又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以下稱裁
    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違反本法規定者，罰鍰額
    度除依下列規定裁處外，依行政罰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應
    審酌違反本法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本法
    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一、行為人違反
    本法義務規定之行為涉及一般廢棄物者，適用附表一。」附表
    一(節錄)：「…項次13、裁罰事實：為第二十七條各款行為之一；
    違反法條：第二十七條各款；裁罰依據：第五十條第三款；裁
    罰範圍：處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汙染程度
    (A)：隨地吐痰、 檳 榔 汁 、 檳 榔 渣 ， 拋 棄 紙屑、煙 蒂、
    口香糖 、 瓜 果 或 其 皮 、 核 、 汁 、 渣 或 其 他 一 般
    廢 棄 物，A=1~4；汙染特性(B)：(一)自本次違反本法之日(含)
    回溯前一年內，未曾違反相同條款規定，B=1；危害程度(C)：
    C=1~2；應處罰鍰計算方式(新臺幣)：六千元≧(A×B×C×一千二
    百元)≧一千二百元」；另南投縣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及清除辦
    法第6條、第7條規定：「一般垃圾應依下列方式交付清除：
1、 於轄境內鄉（鎮、市）公所指定之時間、地點及作業方式，
交付清潔隊或受託清除機構之垃圾車清除。二、投置於本縣各鄉（鎮、市）公所設置之貯存設備內。」、「違反本辦法第二條至第六條之規定者，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五十條規定處罰。」。合先敘明。
二、訴願人陳述略以：經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載送孕婦或重
    症患者道路上超速，皆可透由醫生開立之證明，免於罰責，可
    否請相關單位參考就此條例，是本人實在是因為照顧罹患食道
    癌末期、肝硬化及重度失智行動不便的兄長，因本人幾乎全天
    候在南投省立醫院內在無人支援下將垃圾放入同在南投省立醫
    院內的垃圾子母箱內，並非如文內所述故意行經省立醫院內(78
    號)而將垃圾丟入。本人因長年照顧重症且失智之兄長，本身實
    在是無經濟能力，之前兄長在世僅靠他的國障補助每月5034
    元，如今兄長已仙逝，本可勉強度日的生活，在無任何補助的
    情況下，生活更加雪上加霜，現今僅靠臨時工，有一日沒一日
    的工作來維持家庭最低層的生活開銷，且年節已近若再多此罰
    款，家庭經濟實在無法度過。(必要時可查詢本人已無能力繳交
    積欠數萬健保費用)。懇請貴局及縣府相關單位，再次酌情考量
    訴願狀，且念及本人初犯且保證絕不再犯的情況下，給予撤銷
    罰款之機會。
三、查訴願人113年3月12日下午6時11分駕駛機車(車號KoG-ooo)於
    南投市復興路478號有丟棄一般廢棄物行為，並未依照規定之時
    間、地點及方式丟置一般廢棄物，原處分機關審認違反廢棄物
    清理法第27條第1款規定，爰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0條第3款規定
    裁處並無違法之情事；且原處分機關已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
    鍰額度罰鍰準則第2條第1項第1款附表一規定，審酌訴願人拋棄
    一般廢棄物致污染環境衛生，認定汙染程度(A)係數=1；訴願人
    於1年內未曾違反相同規定，認定汙染程度(B)係數=1；危害程
    度(C)係數=1，計算各係數後，裁處法定罰鍰最低額新臺幣1,200
    元罰鍰，顯已酌量訴願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
    及所生影響而為裁處，是本案原處分機關之處分並無違誤。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呂 秀 梅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蔡 明 志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14  日

                                    縣長  許淑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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